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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财库〔2025〕6号

关于开展本市 2024 年度政府部门
财务报告编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，各区财政局：

为做好本市 2024 年度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报工作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国务院关于批

转财政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的通

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63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

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5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

修订印发〈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4〕

21号）和《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报

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5〕3 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扎实开展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报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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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、各区财政局要全面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

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聚焦“十四五”期间政府财务

报告制度改革的目标任务、2024 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

财政决算政府财务报告工作会有关要求，严格按照《财政部

关于修订印发〈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〉的通知》

（财库〔2023〕22 号）及有关规定，扎实有序开展政府部门

财务报告编报工作。

（一）加强组织协调，完善工作机制。严格贯彻落实改

革方案要求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职责分工，科学统筹部门

财务报告布置、编制、审核和报送等环节的工作。加强对部

门单位的编制工作指导，推动部门财务报告编制工作规范化、

法治化。各区财政局要组织做好本级部门单位财务报告编制

工作。

（二）规范会计核算，强化基础管理。严格执行政府会

计准则制度，细化核算内容，加强日常对账。推动在建工程

及时转固，认真做好股权投资、政府储备物资、保障性住房

和应付工程款等的会计核算。公共基础设施管理部门要加强

交通、水利、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的核算入账工作。健全内部

控制机制，按规定定期清查资产负债，及时清理往来事项，

未入账的资产负债要及时确认入账，防控财务风险。

（三）注重分析利用，挖掘数据价值。做好历年数据资

料整理汇编，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，推动数据共享共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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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开展分析研究，探索确定分析指标合理区间，结合重要

行业政策落实情况，科学评价部门单位财务情况、运行情况。

通过财务分析发现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，提出改进建议，

为领导决策提供重要信息支持。

二、着力提升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质量

（一）准确查实编制主体。及时、准确在预算管理一体

化系统中维护编制单位基础信息。全面梳理应纳入部门财务

报告编制范围的单位清单，将部门所属行政事业单位、与同

级财政部门有预算拨款关系的社会团体全部纳入编制范围，

按照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

合并范围的通知》（财办库〔2021〕182 号）规定，合理界定

经费自理事业单位所属关系和合并级次，确保不重不漏。

（二）认真做实对账抵销。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

第 4 号、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及相关规定，组织

做好部门内部交易事项对账抵销工作。各部门应积极配合政

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工作，扎实开展部门与部门之间、部门

与财政之间经济业务或事项的对账工作，对存在的差异要查

找原因，及时处理，为抵销提供信息支持。

（三）切实强化编审责任。各部门应对本部门财务报告

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规范性负责。要切实履行编报

主体责任，加强审核把关，细化审核内容，优化编审流程。

各部门要加强对所属单位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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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。积极配合政府财务报告审计，对审核、审计发现的问

题要边审边改、立查立改，不断提高部门财务报告编制质量。

（四）扎实做好数据衔接。要从基层单位做好财务报告

与决算报告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的数据衔接。不断加

强管理，进一步厘清财务报告与决算报告的差异情况，认真

梳理财务报告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差异原因，确保同

口径数据一致。

三、按要求报送政府部门财务报告

为进一步提升政府财务报告编制质量，本市 2024 年度政

府部门财务报告分以下四个阶段开展：

1. 数据填报阶段（3 月 3 日-3月 31 日）：纳入各级政府

部门财务报告编制范围的单位，应当在 2025 年 3 月 31 日前

完成本单位 2024 年度财务报表数据的填报，并在政府财务报

告编制系统中进行发布。

2. 核实对账阶段（4 月 1 日-4月 15 日）：各级单位应就

政府财务报告编制系统对账模块中未达成一致的相关交易事

项（即有差额事项），逐项与对方单位进行核对确认。

3. 报表报送阶段（4 月 15 日-21 日）：各市级预算主管

部门应于 2025年 4月 21日前将 2024年度政府部门财务报表

（电子数据），以及所属单位财务报表（电子数据）报送市

财政局。

4．报告报送阶段：待初审通过后，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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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于 2025年 4 月 30 日前将 2024年度政府部门财务报告（电

子数据），部门财务报告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衔接说

明（详见附件）、部门编制工作总结，以及所属单位财务报

告（电子数据）报送市财政局。

各部门、各区财政局应结合实际情况对本部门所属单位、

本区各部门的报送时间进行规定，并按照市财政局各项要求，

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按时完成政府部门财务报告上报工

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 2024年度政府部门财务报告样式

2. 部门财务报告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衔接

说明（提纲）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5 年 2月 13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 2月 17日印发


